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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Chuan Holdings Limited
川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1420）

完成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之關連交易

茲提述(i)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1月17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12月15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認購事項；及(ii)本公司日
期為2024年1月4日之公告，內容有關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完成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協議所列載的所有先決條件獲達成，而完成於2024年1月23日
按照認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進行。於完成後，本公司根據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向董事授出的特別授權配發及發行207,291,200股新股份予彭先生，認購價為每股
認購股份0.074港元。

認購股份相當於(i)本公司緊隨完成前已發行股本的20%；及(ii)本公司緊隨完成後已
發行股本的約16.67%。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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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相關費用及開支後）約為15,000,000.00港元。本公
司擬將上述所得款項淨額按以下方式用作業務擴充用途：

(a) 7,500,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的50%）用於加強本集團用於投標額外大型
項目的營運資金；

(b) 3,600,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的24%）用於購買挖土機及自卸車；及

(c) 3,900,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的26%）用於租賃或收購工業物業供本集團
使用。

視乎實際業務需要，估計認購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將於完成後兩年內按其擬定用途
獲悉數使用。

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

以下載列本公司(i)緊隨完成前；及(ii)緊隨完成後的股權架構：

緊隨完成前 緊隨完成後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林先生及其聯繫人
– 林先生 21,380,000 2.06% 21,380,000 1.72%

– Brewster Global（附註１） 529,125,000 51.05% 529,125,000 42.54%

小計 550,505,000 53.11% 550,505,000 44.26%

彭先生（附註2） – – 207,291,200 16.67%

公眾股東 485,951,000 46.89% 485,951,000 39.07%

總計 1,036,456,000 100.00% 1,243,747,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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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Brewster Global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控股股東及執行董事林先生直接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林先生被視為於Brewster Global所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彭先生就向彼作為實益擁有人所授出的31,092,000份購股權於31,092,000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
益。就本公告而言，上表不包括根據任何購股權而將予發行的任何相關股份。

承董事會命
川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林桂廷

香港，2024年1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桂廷先生、彭耀傑先生及Bijay Joseph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獻英先生、黃家寶先生及許風雷先生。


